
收件日期  收件人  
附件七、自行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 

  表列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等_____人，所有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申請合併分配抵價地，

並公推＿＿＿＿＿＿＿＿＿＿＿＿先生／女士為代表參加抽籤及選配土地，並以該代表人之申領抵價地收件號參加抽籤作業，如

代表人因故未能參加抽籤及分配土地，得由其再行委託他人代為抽籤及選配土地，全體申請人絕無異議，日後如有任何糾紛，由

全體申請人自行負責。 

此致 桃園縣政府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合併分配收件編號： 合計申請合併之總權利價值（元）（請填寫阿拉伯數字） 元 

 

申領抵 

價地收 

件號 

申請人姓名 

(法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 
(公司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與身分證住址一致) 申請合併之權利 

價值（元） 
（請填寫阿拉伯數字） 

權利範圍
(勿填寫)

電   話 
蓋章 

(印鑑章)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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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億 

仟

萬 

佰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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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萬 仟 佰 拾 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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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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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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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拾

萬
萬 仟 佰 拾 元  

 

(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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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 

仟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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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拾

萬
萬 仟 佰 拾 元  

 

(O) 
」 

           
 

(H) 

 註：1、請蓋印鑑章並提供印鑑證明及身分證影本，以供本府查核身分。 

2、本申請表不敷填寫時，請填寫附表作為續頁使用，並於裝訂線處加蓋代表人之印章。 

 
（裝訂線） 



申請須知 

一、親自申請者:申請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正本及印章親自向桃園縣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提出申請，另請各申請人自行影印相關證明之證件一份，

並於複印之影本切結「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印章。 

二、委託他人申請者：申請人不克親自申請而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請受託人攜帶身分證正本、印章、委託書（需加蓋委託人印鑑章）、委託人

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應切結「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印鑑章）、印鑑證明（一年內有效，以下同）及本申請書向桃園縣政府地政局區

段徵收科提出申請。 

三、如有下列情形，應繳交證件及注意事項如下： 

1、申請人為共有繼承人：應檢附代表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2、申請人為未成年人：應檢附未成年人與法定代理人之戶籍謄本、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印章，於申請表及相關書表內加蓋法定   

代理人之印章，並由法定代理人於申請人欄切結「確為未成年子女利益處分」。 

3、申請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應檢附法院裁定書及裁定確定證明書影本、受監護宣告人之戶籍謄本、監護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印章，於

申請表及相關書表加蓋監護人之印章，並由監護人於申請人欄切結「確為受監護人利益處分」。 

4、申請人為法人：應檢附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卡或經濟部商業司發給之抄錄本、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本，於

申請表及相關書表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登記之印鑑章，並由負責人於申請人欄切結「所附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

法律責任」。 

5、申請人為祭祀公業：應檢附派下員全員證明書、規約或派下決議、管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於申請表及相關書表加蓋管理人印章

及祭祀公業登記章，並由管理人於申請人欄切結「抵價地分配作業未受規約或派下員決議限制」。 

    6、申請人為寺廟：應檢附寺廟登記、信徒名冊、決議之處分之會議紀錄，管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於申請表及相關書表加蓋管理人

印章及寺廟登記章。 

7、委託他人申請者：除檢附前項相關證明文件外，應檢附委託書（需加蓋委託人之印鑑章）、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及印鑑章，

受託人應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印章，並於申請表及相關書表內加蓋委託人印鑑證明之印鑑章。 

四、採郵寄方式申請者，除應檢附上述各項應備文件外並應提供印鑑證明，同時於申請表及相關書表內加蓋印鑑證明之印鑑章，以掛號方式郵

寄至桃園縣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五、申請表格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副表作為續頁使用，並加蓋代表人之印章於騎縫處。 

六、如需本府協調合併者，請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6 日前提出申請，本府訂於民國 12 月 10 日至桃園市公所 4樓大禮堂召開協調合併會議，如當

天無法完成合併者，請務必於 102 年 12 月 25 日前檢具自行合併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七、經桃園縣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審核須補正應備文件之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間內完成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視同未完成申請合

併分配抵價地手續。 



 
（附表） 
 

申請合併分配收件編號： 合計申請合併之總權利價值（元）（請填寫阿拉伯數字） 元 

 

申領抵 

價地收 

件號 

申請人姓名 

(法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 
(公司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與國民身分證住址一致) 申請合併之權利 

價值（元） 
（請填寫阿拉伯數字） 

權利範圍
(勿填寫)

電   話 蓋章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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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訂線） 


